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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权作为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若其能成为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之标的物，有激励商事交易、促进经济

效力之作用。在公司法上，股东所有权登记是权利行使之前提和权利变动之公示，但此登记或会与所有

权保留登记相冲突，为缓和此冲突，以功能主义立场，消除所有权保留登记之所有权归属涵义，使其仅

具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在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的设立和实现过程中，有股权让与行为之存在，此时

股东优先购买权应发挥其规范效力：设立过程中应在买受人完成股东登记前发挥效力，实现过程中应在

买受人不回赎标的物的情形下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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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ity, as a property right, if it can serve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secured ownership retention 
agreement in sales contracts, plays a role in incentivizing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orporate law, shareholder ownership registration serves as a precondi-
tion for exercising rights and as public notice of changes in rights. However, this registration may 
conflict with the registration of ownership retention. To mitigate this conflict, a functionalist ap-
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eliminate the ownership attribution implications of ownership re-
tention registration, making it effective only against bona fide third part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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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plementation of equity retention in stock sales, there is the existence of equity transfer ac-
tions, during which the shareholder’s preemptive purchase right should play a normative role: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it should be effective before the buyer completes shareholder 
registration, an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t should be effective in cases where the 
buyer does not redeem the subject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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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原则上以动产为标的物。股权 1 作为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能否作为所有权保

留买卖合同之标的物，法律条文虽无明文禁止，但仍需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证立。假使股权有作为标的物

之资格，因《公司法》之规定，与一般动产以占有为物权变动之公示不同，其以股东所有权登记为权利

行使之前提和权利变动之公示，这可能会与以所有权归属为内容的所有权保留登记产生冲突，为解决该

问题，须以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之功能实现为目的，并结合公司法，厘清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的规范构

造。此外，在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的设立和实现过程中，会出现设立保留买卖时股份所有权有从现存股

东(出卖人)向公司外第三人(买受人)移转之可能，实现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之担保功能时，股份所有权因

出卖人行使取回权有会从买受人(现存股东)向出卖人(公司外第三人)回归之可能。在股权让与的过程中赋

予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之行使是为维护公司人合性之期待，保障公司内部股东关系之稳定，在股权保留

买卖的设立与实现过程中，股东能够行使以及何时行使优先购买权，须视情况分类讨论。下文将详述之。 

2. 功能主义路径下的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 

2.1. 股权保留买卖之可能 

所有权保留买卖是指在转移所有权的交易中，根据买卖双方的约定，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占有给买

受人，在买受人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之后，标的物的所有权才发生转移的买卖，被保留的所有权

具有担保功能[1]。若要在规范上构造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首先要明确的是股份能否作为所有权保留买

卖的对象或者说股份能否作为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民法典》第 641 条 2 并未对标的物作出

限制性规定，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5 条 3 将该标的物限于动产。不动产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公

示要件，若买卖双方的另行约定在法律效力上优于不动产变动登记，会损害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进而

危及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制度[2]，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增添所有权保留登记事宜

来保障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3]。在修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之前，最高法院曾认为不动产可以作为所

有权保留买卖的标的物。股权同样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4]，且《民法典》第 641 条条文中的

“占有”一词的使用，都构成了股份成为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障碍，但成文法对此并未作禁止

Open Access

 

 

1本文所称股份(股权)，皆为有限责任公司之股份(股权)。 
2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

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适用于不动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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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定，在规范上有解释之余地，需进一步分析论证。 
从经济效率出发，《民法典》第 388 条 4 承认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能够设立担保物权，这是对我国

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比较法上，动产担保法立法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前者依据交易形式的不同对担保进行分类，

后者则将功能上能够承担担保作用的交易进行统一并予以规制。就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立法方法的采用

而言，我国《民法典》上的所有权保留规范是一种“形式与功能主义结合”的立场[5]，所有权保留买卖

既有担保功能，也有确认物权归属之功能。有关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性质问题虽有争议，但学说讨论以及

实证法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所有权保留是“一项具有担保功能的权益”。同样通过所有权让与来担保债

权实现的有让与担保。学理上，让与担保通常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之债务而将担保标的

物的财产权转移给担保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不履行时，担保

权人得就该标的物受偿的非典型担保[6]。让与担保的标的物中，股权仅次于房屋排名第二，股权让与担

保在实践中因其便捷性而广受欢迎，并在交易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为回应实践的需求以及促进经济效率，

《担保解释》第 69 条 5 对股权让与担保作了实证法上的确认。所有权保留买卖与让与担保都具有担保功

能，区别在于前者担保的是保留买卖合同的价款债权，后者担保的是第三方的价款债权。股权让与担保，

是以股权担保其他债权的实现，认可股权作为让与担保的标的物能够促进商事交易；股权所有权保留买

卖是以股权担保本买卖债权的实现，认可股权作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标的物同样能够激励股权在市场上

的流转并提高经济效率，以此观之，认可股份作为所有权保留买卖标的物之资格，在规范上是一种妥当

的安排。 

2.2. 股权保留之涵义 

从功能角度出发，担保无论形式如何，其是以保障债权人对担保标的物优先受偿的实现为目的，这

是不同形式担保得以实现统一的基础，但所有权保留买卖有其特殊之结构，所有权除担保债权外，其本

身的移转亦得为合同之目的，因而需要维持所有权的特别效果[7]。作为所有权保留买卖之标的物，相较

于动产原则上以占有为物权变动之公示要件，股权在概念上无“占有”之可能，其物权变动的公示为股

东登记，而保留买卖中，非登记不可以对抗善意之第三人。在动产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会出现动产占有之

公示与登记之公示矛盾，在股权保留买卖中，虽无占有之公示，但依然会发生股东登记与所有权保留登

记之矛盾。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担保出卖人的价款债权的实现是当事人的合意，但实现买受人对待给付利益

同样是当事人的合意，从担保合同的角度来说，买卖合同中的担保合意仅是一个从合同(相对于买卖合同

本身)，如何保障买受人的对待给付利益？在动产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所有权虽未移转，但此时的买

受人因动产之性质依然能够占有、使用及收益，德国法上为了进一步保障买受人在此买卖合同中的权益，

发展出了一种期待权制度 6。对于股权来说，无论从概念上抑或是事实上，都无“占有”之可能，仅借鉴

德国的期待权制度根本无法保障买受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的利益，为保障其利益、不使其在法律

上处于一种不利地位，须结合股权之特殊性质来明晰买受人在股权保留买卖中的应然权益。 
股权具有社员权特性，且其转让有组织法特性，就社员权特性而言，社员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利，

 

 

4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 
5 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6期待权是德国民法中发展出的一项权利，也被称为“所有权减”。在付清价款之前，虽然买受人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因此买受

人无权处分标的物所有权，但是买受人可以处分其期待权。当买受人付清价款、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其出卖的期待权和在期待

权上设立的担保权也相应转化为物之所有权和担保物权。如果买受人不能付清价款，允许第三人帮助清偿剩余价款使得买受人获

得标的物所有权，从而保证自己在期待权上所设立的权利转化为完全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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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既有具经济性质的自益权，也有不具经济性质的共益权，前者如资产收益权，后者如参与决策权。

但其权利的行使不同于物权、债权，股权的行使受到组织规则的约束[8]，虽然股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利，

但认定该权利归属时不能将之分离，如将具有经济性质的自益权归属于买受人，不具有经济性质的共益

权归属于出卖人。自益权和共益权在现实行使时虽可以分离，但分离归属此二者对于权利拥有者将产生

极大的不利，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运行中，具有经济性质的自益权其可能产生的财产性利益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公司的经营情况，而股东会议对于公司的经营情况起决定性作用，况且若买受人仅有比如资产收益

权而没有参与决策权，其收益可能会被拥有决策权的人恶意排除，比如股东决议不分红或者减少分红等

情况的出现；而仅拥有共益权的一方，也会因其无法从参与决策等事项中无法获得收益而损害其参与公

司管理的积极性，也因两种权利的分离而给了上述损害自益权权利人可能之先决条件。若要保障买受人

在股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对待给付利益，避免其处于一种劣势的法律地位，就必须赋予其一定的股东

权利，否则，其交付了价款，但除了股权期待权外一无所得，而根据上述关于股权性质的分析，股权的

自益权和共益权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状态，那么此时买受人受让的便是一个完全性质的股权即既有自益

权利又有共益权利的股权，由上述可知买受人若要享有此种股东权利，需公司对其进行股东登记。但这

样的法律效果会与所有权保留买卖之效果指向产生矛盾：所有权保留买卖是出卖人通过对所有权的保留

来担保其价款债权的实现，并通过“所有权保留登记”使其担保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若买受人能够享

有完全的股东权利并进行股东登记，其实质上成为了股份的所有权人，与保留买卖之规范目的相矛盾。 

2.3. 功能主义下的股权保留买卖 

矛盾之处在于“所有权保留登记”与“股东登记”表示的所有权归属不同，前者公示所有权归于出

卖人；后者公示所有权归于买受人，出现此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股权的物权变动特性，买受人只有完成股

东登记后方能享有股东权利。以下从“登记”的概念出发，以功能主义进路来解决此种矛盾冲突。 
首先要明确的是两种“登记”之规范目的不尽相同。所有权保留买卖只有登记公示后方有其对世效

力，《民法典》第 641 条中的“登记”是指所有权保留买卖的登记，与股东内部名册和外部公司登记机

关的登记所指不同，二者有着不同的规范目的，不能混为一谈。两种登记都是物权变动公示的目的，但

并不完全相同。所有权保留登记是一种担保的公示，其担保效果通过所有权保留来实现，一是以所有权

的交换价值来保证其债权得以实现，是担保功能之体现；二是以所有权的支配权能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

务和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在进行所有权保留公示后，相对人若仅依买受人占有动产而相信其拥有该

物之所有权，法律不予保护。其实，所有权归属和担保权益仅依据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就可以发生法律

效力(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但其效果是仅限于合同当事人间，仅有相对性，而“所有权保留登记”

使其拥有了对世的效力。“股东登记”是一种表明股东身份的登记，有此“登记”，相对人即可相信该

登记所指之人为股份的所有权人，且公司法上通过该登记确定股东权利的和股东责任的拥有者和承担人。

“保留所有权登记”和“股东登记”都有证明股份所有权的效果，那么当二者指向不一致时，该如何认

定登记之效力？可行的方案或有三：方案一是认可“股东登记”的所有权归属而不认可“所有权保留登

记”的所有权归属；方案二是认可“所有权保留登记”的所有权归属，否认“股东登记”的所有权归属；

方案三是既认可“股东登记”的所有权归属又认可“所有权保留”的所有权归属。三种方案应采何种，

需结合所有权保留买卖来分析其各自可能产生的法律效果来决定。 
方案一：“所有权保留登记”是股份所有权归属公示，使得股权保留买卖出卖人的担保权能够对抗

善意第三人进而能够限制买受人对于股权的二次处分和担保。若否定“所有权保留登记”，那么该对抗

效力便不复存在。股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的担保利益也会遭受很大的贬损，甚至可以说否定“所有权保

留登记”的效力就是在否定股权保留买卖的担保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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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所有权保留登记”能够保障股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的利益，但否认“股东登记”的效力

会导致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定为物权与债权之界分标准，表现为“类型强制”与“类型固定”，

不得约定法律未规定的物权类型是为类型强制，不得约定创设与法定内容相异的物权内容是为类型固定

[9]。买受人在进行了“股东登记”后，就成为了该股份的所有权人，但却因其所有权保留买卖而否认“股

东登记”之效力，使其不能行使对该股份的所有权或者说其满足了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却无法达成相应

的物权效果，这是对于物权法定原则的背离。 
方案三：否认“所有权保留登记”会导致所有权保留买卖担保作用的虚置，而否认“股东登记”则

悖于物权法定原则，那么是否可以同时认可两种登记的效力呢？单从概念上，两种登记都对于所有权的

归属进行了公示，所以二者的相容是不可能的，但若以一种功能性的进路改变“所有权保留登记”的涵

义，便有可能调和二者的冲突。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卖人保留所有权是为保障债权之实现，而非取

得物之所有权[5]。 “所有权保留登记”也是通过对抗善意第三人来充分保障出卖人的担保利益，以公示

方式表明所有权的归属是所有权保留买卖中赋予出卖人担保权益对世性的唯一方式，其中，公示之手段

是必须的，而所有权的概念在形式主义下须符合《民法典》赋予其的涵义，为完全所有权 7。但站在功能

主义的立场，该所有权完全可以限缩为担保性所有权 8，即该所有权概念其使用是为了保证出卖人债权之

实现，其概念内涵不必拘泥于形式，可以完全成为为该目的服务的工具。此时被用以担保的“所有权”

无占有、使用及收益之权能而仅以其交换价值以保障债权实现，此所谓所有权的工具化或功能化。沿此

思路，“所有权保留登记”中的完全所有权修正为担保性所有权，仅有担保的效力，该登记达成对抗善

意第三人的方式因此改变：为完全所有权时，登记通过公示所有权归属于出卖人来对抗善意第三人；为

担保性所有权时，登记仅需公示出卖人对该股份有担保权益并通过对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公示来对抗

第三人受让股份的善意即可，无需通过对完全所有权之归属作出公示来对抗第三人。此时“股东登记”

因“所有权保留登记”不公示股份所有权之归属，认可其对于股东权利登记的效力也不会产生矛盾。 
上述分析中，方案一和方案二因虚置出卖人担保利益和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在规范上的适用并不妥

当。方案三采功能性的进路，对“所有权保留登记”之涵义进行限缩，避免与“股东登记”之效力产生

不可调和的冲突，使之并存。在不背离物权法定原则的情况下保障了出卖人的担保利益，同时能够股权

的登记股东享有《公司法》赋予其的权利。事实上，采功能主义进路调和“所有权保留登记”与“股东

登记”的冲突，就是站在功能主义立场，构造股份保留买卖的概念。至此，可以得出股权所有权保留买

卖的概念：在移转股权的交易中，出卖人有协助买受人进行公司股东登记的义务，并对保留所有权进行

登记，该登记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果而不具有所有权归属效力，在买受人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

义务之后，涂消所有权保留登记。该所有权保留合同具有担保功能，其担保的是合同价款债权。 

3. 股权保留买卖的设立、实行与优先购买权 

股权保留买卖的设立需对买受人进行股东登记，这实质上是一种股权转让行为，而《民法典》对于

所有权保留买卖特设取回权制度，这同样涉及到股权转让行为，公司法规范中与股权转让紧密关联的便

是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下文将对股权保留买卖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作分析。 
股权作为一种社员性质的权利，其转让具有组织法特性[8]，即“股权的转让毋宁说是纯粹的权利的

转让，还不如说是身份的概括继受”，对于其他股东，法律通过优先购买权 9 来保障人合性。《公司法》

以“法定和章程排除”的形式规定了股东优先购买权，并将股权转让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让股东向公司

 

 

7即权利人可以对所有权对象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8不必有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只须有保障债权之实现的权能。 
9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现有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该公司的其他股东享有优先于第三人购买该

股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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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的转让即对内转让，不受法律限制；另一类是转让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即对外转让，受到

法律限制，下文所称股权转让，除特别说明外皆为对外转让。有关优先购买权的性质问题，有学者认为

其属特别法上的形成权[10]，亦有观点认为请求权说能够兼顾有限公司的资合性与人合性，应作请求权理

解[11]。与优先购买权性质之争议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对于优先购买权之规范目的有着共同的认识：保

障原有的公司内部股东关系的稳定，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优先购买权其权利性质为何并不会影

响到本文股权保留买卖中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的讨论，请求权性质学说与形成权性质学说的争论，论证

焦点在于如何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而股权保留买卖中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的重心是股东能否行使以及

何时行使其优先购买权，对于得否行使以及何时行使权利的讨论，应立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之规范目的

来论证。 

3.1. 设立过程中的优先购买权行使 

首先是股权保留买卖设立时的股权转让，必须明确的是出卖人与买受人间的所有权保留买卖是否构

成股权让与。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股东是否可以行使其优先购买权，根据《公司法》之规定，有股

权让与行为，即有优先购买权之存在。是否为股权让与在于买受人是否继受了出卖人的股东权利，出卖

人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现有股东是无疑的，有疑问的是买受人是否因该买卖而继受了出卖人的股东权利，

由前文可知，买受人在股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完成了股东登记并且实质上享有了股份的自益权和共益权，

因此可以认定买受人继受了出卖人的股东权利，股权保留买卖的设立中存在股权让与行为，至此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现有股东为股权所有权保留买卖行为时，公司的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接踵的问

题便是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最早时点是何时？应为买卖合同生效后买受人进行股东登记前。因股东优先购

买权设立之目的是维持公司的人合性，保障原有的公司内部股东关系的稳定，买受人在完成股东登记后

即可参与公司决策并享有相应的自益权，所以若不允许股东在登记前行使优先购买权将背离其规范目的。 

3.2. 担保权益实现中的优先购买权 

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的担保利益是依靠取回权制度得以实现的，《民法典》第 642 条 10 中的“参

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其仅指通过司法程序取回，并不包含其中的变价程序，这意味着股份所

有权向出卖人的回归。但取回制度规范其内涵不仅有出卖人对于所有权的取回，还包括买受人在回赎期

限内的回赎，若在期限内未回赎，该所有权方确切回归于出卖人。在出卖人担保权益实现的过程即取回

权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是否有股东优先购买权之行使余地？应视情况之不同而分别讨论：一种可能

是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回赎股份，在这一取回和回赎的过程中，股东登记未有所变更，实质上的股份所

有权也未发生移转，即并未出现股权让与的行为，所以在该种情形下没有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是出卖人取回后买受人未赎回，在赎回期间过后其他股东可以行使其优先购买权。股权保

留买卖中出卖人虽为原股东权利人，但股东优先购买权之目的在于保障现有的公司股东内部关系稳定，

而非先前的股东关系，所以回赎期间后变更登记前其他股东可以行使其优 先购买权，且出卖人可以通

过《民法典》第 643 条第二款 11 来保证自己担保权益的实现，不使保留买卖合同的担保功能虚置。 

4. 结语 

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与让与担保相同，都是一种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担保买

 

 

10当事人约定出卖人保留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出卖人损害的，除当事人

另有约定外，出卖人有权取回标的物：(一) 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二) 未按照约定完成特定条

件；(三) 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出卖人可以与买受人协商取回标的物；协商不成的，可以参照使用担保物

权的实现程序。 
11“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没有回赎标的物，出卖人可以以合理价格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出卖所得价款扣除买受人未支付的价款

以及必要费用后仍有剩余的，应当返还买受人；不足部分由买受人清偿。”其他股东即为这里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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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合同价款债权的实现，后者担保其他债权的实现。为回应实践的需求以及提高经济效率，股份须成为

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之标的物。所有权保留买卖以所有权保留登记来保证出卖人的担保权益能够对抗善

意第三人，其虽是一种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但不只为担保服务，所有权除担保债权实现外，其自身同

样是合同之目的。沿此，在一般动产作为所有权保留买卖标的物时，为实现合同之目的，买受人可以通

过占有动产并使用收益来实现其在买卖合同中的给付利益；而在股权作为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标的物时，

股权无论在概念上抑或在事实上都无占有之可能，但却有“使用”、“收益”之可能，表现为使买受人

能够享有股权的自益权和共益权，根据《公司法》之规定，买受人需完成股东登记方能享有此权利。此

时，股东登记之公示内涵为所有权归属买受人，所有权保留登记内涵为所有权归属出卖人，为调和此矛

盾，须以保障出卖人担保利益为目的来对所有权保留登记的涵义进行解释，使其不具有归属效力，仅有

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如此方能在规范上建构股权保留买卖的概念。在股权保留买卖的设立和实现过

程中有股权让与行为，优先购买权在此须发挥其应有之法律效力。在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的设立过程中，

买受人须完成股东登记，为了实现股东优先购买权维护公司人合性期待之规范目的，其他股东在买受人

完成股东登记前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此外，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下可能发生取回，取回权规范包括出

卖人对标的物的取回和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回赎，于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发生回赎时，因该过程中实质上未

发生股权让与行为，所以不能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在买受人未回赎的情形下，股东优先购买权在此须

发挥其法律效力，阻止股权从现有股东买受人向公司外第三人出卖人的移转，以实现其维护公司内部股

东关系的规范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立栋. 《民法典》第 641 条(所有权保留买卖)评注[J]. 法学家, 2021(3): 170-180. 

[2] 翟远见. 《合同法》第 45 条(附条件合同)评注[J]. 法学家, 2018(5): 120-134. 

[3] 曲宗洪. 债权与物权的契合: 比较法视野中的所有权保留[M]. 北京: 法律社, 2010: 130-131. 

[4] 赵旭东, 主编. 公司法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04-305. 

[5] 章诗迪. 民法典视阈下所有权保留的体系重构[J]. 华东政法大学报, 2022(2): 180-192. 

[6] 李志刚. 股权让与担保的多维透视与法律适用[J]. 法律适用, 2021(5): 52-73. 

[7] 张家勇. 体系视角下所有权担保的规范效果[J]. 法学, 2020(8): 3-18. 

[8] 李建伟. 公司认可生效主义股权变动模式[J]. 法律科学, 2021(3): 65-79. 

[9] 王泽鉴. 民法物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5-36. 

[10] 胡晓静. 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J]. 环球法律评论, 2015(4): 76-80. 

[11] 赵磊.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与效力——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20 条[J]. 法学家, 2021(1): 23-35.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3169

	股权保留买卖与优先购买权
	摘  要
	关键词
	Equity Retention Sales and Pre-Emption Rights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功能主义路径下的股份所有权保留买卖
	2.1. 股权保留买卖之可能
	2.2. 股权保留之涵义
	2.3. 功能主义下的股权保留买卖

	3. 股权保留买卖的设立、实行与优先购买权
	3.1. 设立过程中的优先购买权行使
	3.2. 担保权益实现中的优先购买权

	4. 结语
	参考文献

